
青岛市市政公用局文件

青市政公用办〔2011〕85号

青岛市市政公用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

进一步提升市政公用行业服务工作水平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
《关于开展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进一步提升市政公用行业服务工作水平的实施意见》已经第33次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

关于开展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

进一步提升市政公用行业服务工作水平的实施意见
为全面落实“用心惠民”优质服务年活动各项目标任务，推进“微笑服务”活动继续深入，进一步提升“亲情化、精细化和承诺制”三大服务水平，经研究决定，2011年9月—12月，在全行业开展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，具体意见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“用心惠民”为根本价值取向，坚持“三心”服务理念和“四快”处理机制，用100天左右时间，开展“我把群众当亲人”大讨论、“精细化服务”大推进、“解民忧承诺服务”大行动，努力实现“五个一流”的服务工作目标，让市政公用系统的优质服务惠及千家万户，为建设宜居青岛、打造幸福城市做出积极贡献。
二、主要内容和方法步骤

（一）开展“我把群众当亲人”大讨论（9月1日-30日）
1.学一篇讲话。认真组织学习《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》精神，围绕深入开展“微笑服务”活动，就如何真正实现“微笑发自内心、主动服务、自觉服务”，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开展“我把群众当亲人”大讨论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强化“三心”服务理念，把“微笑服务”培养成干部职工的一种职业修养，实现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、从不自觉服务到自觉服务的转变。
2.读一封表扬信。通过市民百姓叙说身边普通的人、身边平凡的事，体会来自群众的认可和认同，感受来自群众的信赖和信任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对服务事业的认同度和忠诚度。
3.分析一个案例。认真分析并着力破解创新“三大服务模式”工作中存在的服务态度、工作细节、工作流程、管理制度、体制机制等问题。

4.写一篇心得。深入剖析认识是不是提高了，问题是不是找准了，榜样是不是树立了，干劲是不是更足了。要真正做到热爱发自肺腑、微笑发自内心，想干事、用心做事、带着激情做事。

5.总结一种工作法。各级各单位乃至站点、班组都要总结提炼简明扼要、直观形象、易懂易记的工作法，讨论成型后固化，以此规范服务行为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要通过企业报、宣传栏、员工心语专刊、网站（页）等不同渠道，刊发大讨论的内容，供互相学习借鉴。局将不定期编发工作简报，共同营造大讨论的浓厚氛围。
各级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参加大讨论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，参加下一级部门（单位）的大讨论。要号召广大干部职工讲责任、比干劲，正确引导大讨论的开展。要鼓励干部职工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，能够解决的，立即研究解决办法；需提报局统一解决的，要及时提报，务求不回避任何问题。大讨论按照自上而下、自下而上为一轮，一轮讨论未能取得成效的单位，要重新组织，直至取得成效。社会行业单位的大讨论工作由局行业处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责任单位：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局宣传教育处、各单位。
（二）开展“精细化服务”大推进（9月1日—12月31日）

一是以精细化施工服务为侧重点，按照“管理规范化、服务精细化、工地标准化、施工人性化”的要求，履行庭院及室内施工“公示全、准备足、着装整、现场洁、服务优、纪律严”六项承诺（见附件），不断推进精细化服务上水平。
从即日起，各级各单位服务督查机构要由分管领导带队，严格按照局《关于加强既有建筑市政公用庭院及室内工程施工管理实施意见》（青市政公用〔2011〕23号）要求，会同施工管理部门，组织对本单位庭院和室内工程进行全面自查。主要检查内容包括：项目公示、文明施工、差异化服务、施工人员行为、持证上岗和规范执行等情况，全面查找庭院及室内施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。在制约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上，重点落实人员培训尤其是流动人员动态培训是否到位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从根本上查找原因，严格实施奖惩，并督促认真整改，做到奖优罚劣，真正建立起施工单位、人员“黑名单”和清退机制。与此同时，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

从9月中旬开始，局将组织对庭院和室内施工服务工作进行拉网式检查，严格标准、严格考核。考核结果与服务工作年度目标绩效考核挂钩，供热行业建设单位奖惩与“以奖代补”政策挂钩。
责任单位：局建设管理协调办公室、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局办公室、各单位。
二是在岗位规范服务的基础上，全面推广12319管理服务热线“7S”工作法、热电集团“进门十步工作法”、公用事业收费中心“八个一点工作法”等优秀工作法，进一步做细服务的每一个环节，做实服务的每一个细节，为群众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，切实把诸如供热初期上门服务和调试、登门收费、入户维修、电话接听等各项为民服务的实事办好，提高群众满意率。

责任单位：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各单位。
（三）开展“解民忧承诺服务”大行动（9月1日—12月31日）

一是“点对点”服务。各级各单位要结合用户发展任务和工作计划，大力开展亲情化服务进社区活动。重点是与老城区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居委会对接，认真调查摸底，了解广大群众对市政公用事业的需求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详实的工作计划和解决方案，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限，作出承诺并通过新闻媒体、网络媒体等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群众监督。特别是用户发展的空白区域必须调查到位，不能解决的，合理说明原因，同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。二是“面对面”服务。结合全市供热行业社会评议、环卫行业社会评议等社会评议活动，深入开展民生巡查进社区活动，制作并广泛发放征求意见表。要对用户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的汇总分析，作为不断改进工作的依据。三是“线对线”服务。对网络在线问政、行风在线、民生在线、市政务热线、12319热线等不同渠道收集到的群众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能立即解决的，要立即解决；不能立即解决的，要明确分工，积极主动研究解决办法，确定解决时限，通过媒体不定期公示等方式，进行公开承诺，自觉接受监督。对于公开承诺的服务事项，各级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靠上亲自抓，直到问题按期解决。
各级各单位要立足于办实事，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，制定进社区活动的实施方案和配档表，让广大市民真正得到实惠。要定期组织进社区活动，11月底前局系统进社区总量达到200个以上，征求群众意见1万人次以上。

局将在11月上旬集中组织亲情化服务进社区活动。
责任单位：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局监察室、局组织人事处、局办公室、局宣传教育处、12319热线管理服务中心、各单位。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局将召开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动员誓师大会，就开展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主要内容和方法步骤以及有关要求进行动员部署。各级各单位也要召开动员大会，层层动员，务求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全面发动、全员行动，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
各级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的组织领导。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要靠上抓，并确保重心下移，求得实效。

各级各单位服务督查机构要加强对基层开展活动的督导检查，加大力度，确保各项要求在基层单位贯彻落实。

责任单位：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各单位。
（二）强化典型选树

各级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提炼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事迹经验，选树好“微笑服务明星”、“亲情服务明星”，开展好星级员工、星级站点评比，发挥好榜样示范作用。
局将在11月份开展“用心惠民”优质服务“双十佳”年度评选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局宣传教育处、局工会、各单位。  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

要制定好宣传方案，加大在新闻媒体、网络媒体的宣传力度，特别要对“百日服务大行动”开展情况和突出亮点进行专题跟踪报道，扩大影响面，进一步提高市民认知度和满意度，全面提升市政公用行业整体形象。

责任单位：局宣传教育处、局政策法规与服务督查处、各单位。
附件：

市政公用局庭院及室内施工服务“六项承诺”
第一项  公示全：公示安装设计、施工方案，供热主材价格组成，服务监督电话等。
第二项  准备足：施工安装工具、材料齐全，自备工具（铺垫用品、抹布、鞋套）齐备。
第三项  着装整：施工人员须统一着装，佩戴工作牌，形象良好，衣着整洁无脏污。
第四项  现场洁：不乱搭乱建、乱倒垃圾。无尘打孔，控制噪声。及时清理，保持清洁，完工后恢复路院平整。
第五项  服务优：微笑服务，态度热情，礼貌待人。按规定设置围档、警示标志，便民设施齐全。
第六项  纪律严：不得随意使用用户家中物品设施；不得在用户室内或公共区域吸烟；禁止接受用户任何酬谢；禁止酒后作业；禁止吃、拿、卡、要，刁难用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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